
附件4：
实有人口信息登记告知书

为了规范本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非居住房屋改建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安全使用管理规定》中规定了相关单位、临时宿舍场所的实有人口信息登记义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海市公安机关特作以下法律告知：

（一）聘用来沪人员、为来沪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服务、为来沪人员提供设立摊位服务的单位、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登记相关人员姓名、现居住地以及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依法建立来沪人员信息专门台帐，并存档备查；

（二）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应当登记临时宿舍住宿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并将登记信息、临时宿舍相关信息依法报送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三）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本市公安机关等政府相关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开展信息查询、调取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四）有关单位对于在来沪人员信息登记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透露、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相关信息；

（五）有关单位应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完成来沪人员信息登记工作；

（六）对违反上述法定义务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查处。

（本《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归派出所存档，一份留单位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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